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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期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 

2019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2019 年第一期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 

鉴于：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已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我公司”或“本公司”）签署本期债券《债权代理协议》；发行人、海通证

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孙文支行（简称“监管人”）已经签署《账

户及资金监管协议》；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2、根据《2019 年第一期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

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2019 年第一期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简

称“本期债券”）已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已同意委

托本公司作为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有关本期债券的相关债权事务。 

我公司依据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监管协议》的约定履行债权

代理人的职责。 

为出具本报告，本公司与发行人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债权代理

事务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本报告依据海通证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发行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

文件进行判断，对海通证券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期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并

出具结论意见。 

海通证券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风

险做出任何判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现将 2019 年度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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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孙清焕 

注册资本：127,716.85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进出口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方可经营)；生产、销售：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LED

发光系列产品及材料、电子产品、灯饰、电子封装材料，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施工；铝合金、不锈钢制作；承接夜景工程设计及施工、绿化工程施工；

节能技术研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法人代表孙清焕持有发行人 56.02%的股份，对发行人绝对控股。 

跟踪评级：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5 月 24 日出具的

《2019 年第一期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主

体信用等级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 2019 年第一期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简称“本期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

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9 木林森绿色债 01”，证券代码为 1980182.IB；2019

年 6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19 木森 G1”，证券代码为

111082.SZ。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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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其中 1 亿元已用于年产 1000 亿支

发光二极管（LED）改扩建项目（以下简称“LED绿色制造项目”）建设，1亿元

已用于发行人补充营运资金。 

（三）付息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6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本期债券采用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

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4 年 6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且发行人选择将回售债券全部或

部分予以注销，则注销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该行权年度 6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

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

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

金额忽略不计）。 

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情况。 

（五）2019 年度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货币网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2019 年 5 月 24 日）； 

2. 关于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2019 年 12

月 13 日）； 

3.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0 年 1 月 3

日）。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518Z0331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

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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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 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万元） 2,128,609.36  1,872,820.06  

资产总计（万元） 3,479,922.48  3,204,088.94  

流动负债合计（万元） 1,802,785.10  1,778,822.94  

负债总计（万元） 2,439,828.02  2,242,136.52  

流动比率（倍） 1.18 1.05 

速动比率（倍） 0.95 0.78 

资产负债率（%） 70.11% 69.98%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897,268.62  1,759,185.57  

营业成本 1,321,485.72  1,328,347.17  

利润总额 83,562.40  90,468.75  

净利润 50,186.07  72,790.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9,169.72  72,0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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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326.83    29,511.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858.56    19,109.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144.62   132,270.3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5,677.96   183,862.56 

四、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债券 

品种 
债券全称 起息日期 

债券期

限 

（年） 

发行总

额 

（亿元） 

票面 

利率

（%） 

到期兑付日 

可转债 
2019 年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9-12-16 6 26.60 0.40 2025-12-16 

一般企业债 
2019 年第一期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公司债券 
2019-06-03 5 2.00 7.00 2024-06-03 

一般公司债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8-07-16 3 2.00 7.00 2021-07-16 

五、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依据《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发行人和海通证券共同委托账户及资

金监管人对“偿债账户”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以确保上述账

户中资金的独立和安全，依法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监管人已严格按照《账户

及资金监管协议》赋予的权利及义务，对发行人在监管人处开立的“偿债账户”

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目前上述账户运转正常，发行人己按照

相关协议的要求履行义务。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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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9 年第一期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 2019 年度

债权代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月  日 
6  30


